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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案例 

 
案例 1 

1、管理委員會私自於地下室停車場劃設機車停車格出租，已影響住戶平日使

用車位之權益，並已造成多次跌倒或受傷事件。 

2、住戶因為其車位位在車道上下坡轉角處，故於車格外上下車更險危險。 

經與管理委員會多次溝通均未果，希望透過調處會要求塗銷。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1條：「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重大修繕或改

良，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建議 

1、本案依據建築法規，應依據使用執照核准圖說使用汽車停車位，如有變更

需要請依規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2、機車停車位之劃設應以不妨礙原有汽車停車位使用之原則下辦理，請管理

委員會於下次（○○○年○月○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決議機車停車

位變更事宜。 

案例 2 
1、管理委員會以管理公約規定，只要空屋繳交半價管理費。 

2、社區未依法遴選管理委員。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

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

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依內政部95年4月28日台內營字第0950802204號函釋：「…，故擔任有連任次

數限制之管理委員，其連任後仍擔任上開性質之管理委員，無論是否為同

一職務，均有前揭條例第29條第3項連任一次之限制，惟該職務擔任一次或

連任一次後，得被選任為上開職務以外之管理委員。」。 

 

 
建議 

1、請都市發展局向區公所查詢該社區委員之選任是否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29條連選連任限制規定。 

2、建議貴社區管理委員會依規修訂社區規約： 

(1)有關委員連選連任規定， 以符規定。 

(2)有關管理費收費標準，以符社區需要（管理費收費標準應依規約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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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反向表決，通過修改規約。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反向表決，通過管理委員無須選舉即可當然留任三位， 

與當日僅決議委員得留任之表決事實不符。 

3、住戶違建不制止，還施壓檢舉住戶。 

 

 

 

 

 

 
法令依據 

1、內政部營建署105年2月18日營署建管字第1050008313號函復：「按『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

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

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所明

定，是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成立，依上開規定辦理。至於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之內容，如有執行爭議，除得再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作成決議外，係屬

私權爭執，宜提請縣（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調處機制處理或循司法途徑解

決。」。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事項之執行。…五、住戶違規情事之制止及相關資料之提供。」，第48條規定：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職務；屆期不改善或不履行

者，得連續處罰：…四、管理負責人、主任委員或管理委員無正當理由未執行第 

36條第 1款、第 5款至第12款所定之職務，顯然影響住戶權益者。」 

 

 
建議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以反向表決及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管理委員無須選舉即

可當然留任三位」爭議事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如有執行爭議，除

得再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作成決議外，係屬私權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2、住戶違建不制止事件：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

止而不遵從者，應報請主管機關依條例規定處理，以免受罰。 

 

 
案例 4 

按○○社區大樓規約第9條第7款規定略以：「管理委員應遵守法令、規約…。為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利益，誠實執行職務。」，又第 11條第 2款明定管理費用途，其

中第6目規定略以：「因管理事務洽詢律師…、…之諮詢費用。」，由前揭規定觀之，

管理委員會並無以管理費聘任律師之權。第四屆管理委員會○○○年○○月份第一次臨

時委員會議，案由二之2-另增加「社區其他法律訴訟案，均授權主任委員，聘

任律師全權處理」之決議明顯違反條例第37條規定。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9條第2項：「…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

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

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議 
如屬○○○年○月○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範圍內，依該決議辦理。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之內容，如有執行爭議，除得再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作成決議外，係

屬私權爭執，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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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社區頂樓平台裂縫造成申請人住家天花板上方漏水，經洽社區管理委員會，獲告

漏水工程修繕費須由管理委員會及住戶各分擔一半費用。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

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

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

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 

 
 

建議 

依雙方說明本案漏水並非可歸責於12樓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故尚

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後段但書規定範疇；依該條文前段規定，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本案請依上開規定辦理。 

案例 6 ○○社區管理委員會反映○○建設公司尚未公設修繕完成及見證移交。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7條：「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

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

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立或管理負責人推選或指定後七日內

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械設施、

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前項公寓大廈之水

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不能通過檢測，或其功能有明顯缺陷者，管理委

員會或管理負責人得報請主管機關處理，其歸責起造人者， 主管機關命起造人負責

修復改善，並於一個月內，起造人再會同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辦理移交手

續。」。 
 

建議 
1、請管理委員會再做檢視確認應修繕項目。 

2、建議雙方儘速釐清應修繕項目後，由對造人儘速處理，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57條規定進行見證移交。 

案例 7 管理委員會未說明○○○年○月以後相關費用之計算方式。及○○○年○月起繳

交公有車費費用之故。並表示管理委員會不願意溝通，均推說法院訴訟解決。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

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0條：「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定期將公共基金或區分

所有權人、住戶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費用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情形公

告，…」。 

3、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6條：「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十、會計報告、結算報

告及其他管理事項之提出及公告。」。 

 

建議 
1、請管理委員會將目前管理費試算表製作一份交給申請人。 

2、建議管理委員會覈實計算社區各項費用支出情形，提案修訂管理費收繳標準與

計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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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管理委員對於外牆修繕部分認定不一，只願意修繕有陽台磁磚外牆及部分玻璃外 

牆，住戶玻璃外牆部分要求各區權人自行修繕。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

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

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建議 
1、C 區陽台下方玻璃牆亦是外牆，與 A、B 區之差別只是材質及形式不同，外牆

修繕維護權責請依規約規定辦理。 

2、如外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

權人或住戶負擔。 

案例 9 社區住戶將水塔堆置於社區空地(花台)。 

 
法令依據 

1、水塔為設備無涉變更使用規定，所放置位置亦非屬條例16條範疇，熱水器為

設備亦無涉變更使用規定。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3 條：「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

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

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 
 

建議 
本案水塔係放置於社區公共花台上，非實際供通行空間，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 

建議雙方協調使用範圍、使用方式、支付費用（如租金、管理維護費）後，提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 

案例 10 社區 4 樓住戶拒絕配合檢查修繕事宜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

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

時，不得拒絕。三、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

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建議 

1、本大樓已興建完成二十幾年，經與會兩造陳述之漏水內容，該案例漏水有以下

三種可能性: 

(1)4F落水口至公共排水主幹管，可能有滲漏? 

(2)4F陽台樓板損壞造成滲漏? 

(3)公共梯間之滲漏造成?                                             

2、兩造同意3月底前委由管理委員會會同兩造，以下列方式及步驟測試漏水原因: 

(1)由管理委員會安排人員及日期，到4F○○○先生家落水孔以灌水方式測試。 

(2)由管理委員會安排人員及日期，到4F○○○先生家陽台平台以噴水測試。 

(3)若上述2種方式均未出現滲漏情形，再由管理委員會另排不同日期時間測試

公共梯間窗邊區域，並以矽利康圍一區域裝水測試。 

3、兩造同意依不同漏水情形,負擔修繕費用方式: 

(1)若是由4F落水口至公共排水主幹管滲漏，費用則由4F陳○○全額負責修繕費

用。至於修繕方式，若該管路為外掛則由下方(3樓)進行修繕，若非外掛則

由上方(4樓)進行修繕。 

(2)若是因4F陽台樓板損壞造成之滲漏，兩造同意由管理委員會找廠商負責修繕;

兩造各自負擔 50％修繕費用。 

(3)若是由公共梯間滲漏造成，費用則由大樓管理委員會全額負責修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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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公共梯間漏水，管理委員會經專業廠商勘查係為對造人浴室漏水。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1、2項規定：「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

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

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

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

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議 

1、請雙方會同再測試是否為對造人之給水管漏水，以釐清漏水原因及權責。 

2、如經查明為對造人之給水管漏水，建議先以化學藥劑（如水玻璃）灌注給水

管（需位於混凝土內方有修補效果）方式修復給水管漏水問題。 

3、如經上開方式處理仍無效，經雙方同意再行徵詢專業廠商給予建議並決定修繕

方式，如係屬對造人權責範圍，則由對造人負責修繕及負擔費用；惟如經修繕後

仍未改善漏水情形，則該漏水似非可歸責於對造人，故相關修繕費用則由管理委

員會負擔之。 

案例 12 社區樓地板漏水致影響申請人住家居住品質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二、他住戶因維護、修繕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用部

分時，不得拒絕。」。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 由各

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

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3、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2條：「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維修

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

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建議 

1、請管理委員會提供相關管線圖給申請人(影印費用由申請人負擔)。 

2、建議由管理委員會找三方認同之專業廠商會同三方測試，查明漏水原因並予以

修繕：先測試公共排水管，後再測試 2 樓專有部分管路(先測試直上方之2

戶，如不是再測試其他戶)。 

3、如找不到漏水原因，建議逕由漏水處施打發泡劑等止漏材料以解決漏水問題或洽

專業廠商提供意見。 

案例 13 社區公共設施「機車停車格」登記租用後取得永久使用(承租)權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住戶對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

方法為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

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一、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範

圍及使用主體。二、各區分所有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

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 

 
 

建議 

1、機車停車格係屬共用部分，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第2款規定，「住戶

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別約定」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 

2、雙方同意，由管理委員會秉公平、公正及公開之原則，針對「共用部分之機車停

車格使用之特別約定」於下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提案修訂規約（如：定期全部

以抽籤方式分配使用）於規約明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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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張○○○年○○月○○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修訂規約「停 

車場停車格僅能停放一輛汽車或 250cc 以上重型機車，一格僅可停放一輛。」 

 

 

 

法令依據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規定：「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

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

項。」。 

2、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2項第2、4款規定：「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

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二、各區分所有

權人對建築物共用部分及其基地之使用收益權及住戶對共用部分使用之特

別約定。四、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 

3、依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 Q&A 彙編 Q101.公寓大廈停車空間約定專用部

分使用管理權問題。 

 

建議 

1、建議貴社區可在不超出停車格之原則下 1 汽車停車格可停放多輛汽車或

250cc 以上重型機車，並可酌情加收相關管理費。(應於規約明定之) 

2、管理委員會可先做問卷調查，瞭解住戶意見，擬具修訂規約內容，提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 

 

案例 15 

1、社區消防受信總機更新後，廠商檢查發現少數住戶家中迴路異常，導致受信總

機誤報，但經多次協調後，該兩戶區分所有權人迄今不願配合改善。 

2、針對本項消防缺失，消防局第六大隊已開立罰單，為保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權

益，避免浪費社區公帑。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三、管理負責人

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入或使用其專有部分或約

定專用部分時，不得拒絕。…」。 

 

建議 

1、請申請人以消防局檢查為依據，請燦興公司邀請消防人員協助辦理或請專業公

司(經雙方協商)再進行檢測，釐清責任歸屬。 

2、住戶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配合辦理，不得拒絕。 

3、查明如係屬對造人責任時，對造人同意維修。 

案例 16 
13樓住戶(對造人)於陽台地面鋪土施作園藝，造成12樓住家(申請人)陽台龜裂滲

水。 

法令依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2條規定：「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或其內之管線，其

維修費用由該共同壁雙方或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但修繕費係

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負擔。」。 

建議 1、請對造人對陽台植栽之澆水方式採滴灌方式處理。 

2、請申請人查明陽台上方樓板粉刷層裂痕部分是否仍有滲水情形(是否是濕

的)，以了解目前是否已有改善。 

3、對造人同意針對原12樓陽台上方樓板粉刷層裂痕壁癌部分予以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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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違反社區規約第8條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未統

計區分所有權比例) 

法令依據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

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

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31) 

建議 經查貴社區於○○○年○月5日向本市南屯區公所申請報備所附該次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資料，依據區分所有權人名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從82.18/45673.39~213.

8/45673.39差異很大，管理委員會○○○年○月30日回覆本市南屯區公所之○

○字第○○○號函說明二之算法皆用「最低區分所有權比」概估，並無法確認

實際之「同意之區分所有權比例」是否符合規定(本案2件提案決議同意之「區

分所有權人之人數」比例僅為150/278=0.54及161/278=0.58，如該決議案同意

者之「區分所有權比例」小者占多數即可能未達比例)；且依貴社區規約規定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出席及同意之比例「區分所有權人之人數」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皆應計算，而該次會議決議同意之「區分所有權比例」未計算，

故該次會議之決議已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規定（未依規約所訂之「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之特

別約定」辦理）。故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2件提案，建議再召開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之，以符法制及解決爭議。 

案例 18 廢除車位維修基金 

法令依據 1、約定專用部分：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經約定供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使用者。(#3-

5) 

2、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

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10-1) 

3、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23-1) 

建議 1、建議針對系爭機械停車位專款專用，並針對目前車位維修基金再予以清算(基

金收入有多收及車位保養費有多支部分)。 

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已授權交由本屆管理委員會審議，建請管理委員會針對

系爭機械停車位專款專用依規定程序於規約再增(修)訂相關規定，以利爾後

機械停車位之保養、修繕、維護及該經費之運用。 

案例 19 關於委員缺額之遞補主任委員違反社區規約規定 

法令依據 1、條例第29條第2項規定:「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

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

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社區規約第8條第8款規定:「管理委員出缺時，由該分區委員自行遴選委員遞

補。」，第10條第6款規定:「…委員當選後欲辭職，需自行尋找該區住戶接

任該分區委員人選後，方能辭職。」。 

建議 請對造人於3個星期內再行召開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選舉遞補委員，並應依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等相關規定通知辦理。另如有需要修訂規約中有關委員

遞補之規定，請一併於該次會議中提案修訂後據以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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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防水工程費用分攤 

法令依據 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專

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

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10) 

建議 依雙方說明外牆係一直由管理委員會修繕、管理、維護及收益，故本案外牆之

修繕、維護應由管理委員會為之。惟本案對造人未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即先行予

以施作，故建議本案費用由管理委員會負擔新台幣5萬元，其餘費用由對造人負

擔。 

案例 21 徵收管理費及區權會之公平性 

法令依據 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10-1) 

2、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

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

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五分之一以上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

人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五分之一者，其超過部分不予計算。(27-3) 

建議 1、依所檢附買賣契約約定「買方同意…預繳六個月管理費，…若於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有決議管理費收取標準變更時，買方應遵循之。」，且依雙方說明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並無決議要重複繳納管理費，故既已繳交六個月管理費，若

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決議管理費收取標準變更（提高）時，得依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要求補足差額。 

2、另管理費收支不平衡，請管理委員會斟酌實際情形，如有需要，提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變更管理費收取標準。 

案例 22 停車位違規停放露營拖車 

法令依據 1、規約：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之共同遵守事項。(#3-12) 

2、住戶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用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不得擅自

變更。(#15-1) 

3、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23-1) 

4、內政部85.5.25台(85)內營字第8572695號函釋略以：「…規約係指公寓大廈

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之共同遵守事項，其內容不得牴觸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法令規定，牴觸

者無效。」。 

建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3條第1項：「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

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建議貴社區

針對約定專用停車位之使用，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修訂規約(應給予對造人說

明之機會)，於規約明定限制規定或停車位使用規範(如重型機車、拖車、船

舶、…)，俾利社區住戶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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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3 共用部分與公共設施(油壓電梯、公共廢汙水管、腹壁滲漏水、揚水馬達等)修繕

及修繕費用分擔 

法令依據 1、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

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10-1) 

2、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10-2) 

3、內政部營建署93.4.7營署建管字第0932905704號函釋略以：「按『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業有明定。因此，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費

之計算方式乙節，依前揭規定，應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

分擔之。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建議 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

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

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

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故公寓大廈「管理費」之計算方式，應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 

2、本案共用部分之修繕應由管理委員會儘速辦理，以維社區居住品質；至於本

案修繕費用，倘目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皆未有規定，得經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決議或修訂規約規定之。 

案例 24 大樓地下室排風口修繕管理維護 

法令依據 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

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

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

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10-2) 

2、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

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

及環境維護事項。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36-1~4) 

建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調處經兩造同意以施作綠籬(可分

層次)方式改善(減低)排風時風壓對住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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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從自家地下室車庫拉設電源線經過共用部分到承租車位，於臨時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提出申請及改善方案，管委會對改善方案置之不理沒有於該會議中討論。 

法令依據 1、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

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

之。…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進入或使用，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

之，並應修復或補償所生損害。住戶違反第一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行時，

住戶、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機關或訴請法院為

必要之處置。(#6) 

2、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

行方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29-2) 

3、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二、共有

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良。三、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全

及環境維護事項。四、住戶共同事務應興革事項之建議。(#36-1~4) 

建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四、於維護、

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

人或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為之。」，故請申請人先撤除原所拉電線，以免違法受

罰。如仍有設置管線必須使用共用部分之需要時，建請找專業人員提供詳細施作

方式說明送交管理委員會審議，於取得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方可施作；或依管理

委員會所建議方式（社區所訂定方式）施作。 

案例 26 頂樓漏水修繕及費用分擔 

法令依據 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

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10-2) 

建議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本案頂樓係屬共用部分，雙方並無爭執，故請管理委員會

應負修繕之責；至於費用，由社區之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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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7 大樓外牆龜裂滲水修繕 

法令依據 1、專有部分、約定專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各該區分所有權人或約定

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10-1)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

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

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

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負擔。其費

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10-2) 

2 、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23-1) 

3 、管理委員會之職務如下：二、共有及共用部分之清潔、維護、修繕及一般改

良。十三、其他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事項。(#36-2、-13) 

4、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未經依下列各款事項辦理者，不生效力：一、專

有部分經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為約定共用部分者，應經該專有部分區分

所有權人同意。(#33-1) 

5、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為參考性質)第2條第5款略以：「專有部分、共用部分、

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構

造）之使用管理（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之劣

化情形，並作成紀錄。…」 

建議 1、本案請對造人(管理委員會)現場釐清系爭須修繕部分權屬後，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10條規定，如屬專有部分、約定專用者由申請人為之並負擔其費

用；如屬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者由對造人為之。 

2、因近期有發生較大地震，依同條例第36條第3款規定「公寓大廈及其周圍之安

全維護事項」係屬管理委員會之職務，故社區內如有其他屬專有部分、約定

專用外牆須修繕者，管理委員會應邀集該等住戶協調修繕事宜(由各該區分所

有權人或約定專用部分之使用人為之並負擔其費用)，以維社區及其周圍之安

全並避免導致公安事件。 

3、建議社區可參考公寓大廈規約範本第2條第5款略以：「專有部分、共用部

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五、本公寓大廈外牆（包含外牆面及其

構造）之使用管理（請就下列二者勾選其一，未勾選者視為選擇1.之情形）

□1.本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

之。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每年至少應檢視一次外牆磁磚或飾面材料之劣

化情形，並作成紀錄。…」，將公寓大廈外牆之修繕、管理、維護，於規約

明定由管理委員會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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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8 社區禁止碳燒烤或會造成身體過敏之餐廳或商店行號進駐 

法令依據 1、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

分，並排除他人干涉。(#4-1) 

2、有關公寓大廈、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得以規約定之。(#23-1)  

建議 1、依據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法令規定，該公寓大廈坐落之土地使用分區及建

築物之用途，得做餐廳或商店使用時，自不得以公寓大廈規約另予限制。規

約內容不得牴觸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法令規定，牴觸者無效。(檢附解釋函

供參) 

2、請申請人請營業商家就空污、噪音等妥為規劃處理，並提供空污、噪音防制

處理相關資料給管委會知悉，俾讓社區了解。 

3、申請人如有權益受侵害等情事，經協調未果，得循司法途徑處理。 

案例 29 第○○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不符本社區規約之相關規定 

法令依據 1、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

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31) 

2.規約除應載明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範圍外，下列各款事項，非經載明於規約

者，不生效力：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

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之特別約定。(#23-2-6) 

3.內政部營建署103.8.18營署建管字01030053208號函釋略以：「按『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

但修繕費係因可歸責於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事由所致者，由該區分所有權

人或住戶負擔。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為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以下稱條例）第10 條第2 項所明定，又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決議，應踐行條例第30 條至第32 條及第34 條規定程序條例，始

具有法律效力。故管理費收取方式一節，如規約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未規

定者，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或規約之內

容，如有爭議，係屬私權，宜循司法途徑解決。」。 

建議 第○○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有爭議及瑕疵，請於下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再

提案決議，且應由召集人於開會前10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權

人，該會議紀錄並應記載出席及同意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案例 30 同時申請第○○屆主委報備 

法令依據 主任委員、管理委員之選任、解任、權限與其委員人數、召集方式及事務執行方

法與代理規定，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但規約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9-2) 

建議 社區如對112年○○月○○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執行爭議，建議得召開臨時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作成決議。 

 


